附件

《玉林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21年版）》

反馈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2021年6月16日，玉林市国资委将《玉林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征求意见稿）》发送给市委组织部、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司法局、市审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金融办等8家单位征求意见，其中市财政局提出修改意见，其它7家单位无修改意见。

	单位名称
	反馈意见
	采纳意见
	未采纳意见

	市财政局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资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60号）第一条第五点“（五）国有企业改制方案需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378号）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履行决定或批准程序，否则不得实施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涉及财政、劳动保障等事项的，须预先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协调审批；涉及政府社会公共管理审批事项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所出资企业改制为非国有企业（国有股不控股及不参股的企业），改制方案须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规定，《玉林市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征求意见稿)》第3项：“出资企业审批所属企业改制、上市方案（重要子企业除外）”，建议删除。


	不采纳
	1.根据国办发〔2017〕69号文第二点（二）严格审批程序：“中央企业集团层面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由国务院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批准；改制为股权多元化企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按程序报国务院同意后批准。中央企业所属子企业的改制，除另有规定外，按照企业内部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2.根据桂政办发〔2018〕88号文第二大点第（三）严格审批程序的第2小点：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一级企业）所属企业改制，除另有规定外，改制方案由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一级企业）审批。第4小点：改制涉及职工分流安置的，职工安置方案事先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



